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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112學年度駐地諮商實習辦法 
                                       111.11修訂 

壹、 目的 

一、 增進實習諮商心理師對中學輔導工作的瞭解，以培養出更有效能的諮商

心理師。 

二、 提升實習諮商心理師之個別諮商、團體諮商、心理測驗等諮商專業能力。 

三、 充實本校諮商人力資源，以提供全校師生與家長更豐富與完整之諮商服

務。 

貳、 實習資格 

一、 名額：每年 1-2名。 

二、 對象：目前就讀國內外輔導、諮商或心理等相關研究所並對國小、國中

及高中之輔導工作有興趣之全職實習諮商心理學程研究生。 

參、甄選方式 

一、 申請所需文件包括：申請表、研究所及大學成績單、自傳、履歷表、實

習計劃書各一份。 

二、 申請時間：111年 12月 1日至 12月 20日（以郵戳為憑）。 

三、 審核流程：第一階段由本校輔導室進行書面資料審核(採隨到隨審制)，

審核通過另行通知面試時間，面試後擇優錄取。 

四、 面試方式：諮商演練及口試。 

五、 錄取公告：採 e-mail方式個別通知錄取結果。 

六、 郵寄地址：802 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二路 89 號。(信封請註明：甄選全職

諮商實習生) 

肆、實習內容 

一、 個別諮商：每週至少 6小時。 

二、 團體諮商：每學期至少帶領 1個團體。 

三、 心理測驗施測、計分與解釋。 

四、 心理衛生推廣工作與座談：對象包含學生、教師與家長。方式包含座談、

刊物與專欄。 

五、 協助本校同儕輔導之訓練與服務工作。 

六、 參與諮商輔導相關行政工作與會議。 

七、 專業成長：每週至少一小時個別督導及兩小時以上之團體督導討論，參

與校內外相關之輔導知能研習、個案研討或個案教學暨輔導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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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實習起迄時間與相關規定 

一、 實習期間自 112 年 7 月 1 日起到 113 年 6 月 30 日止，共計 1 年。實習

時數以每週 4天，每天 8小時為原則。 

二、 實習期間各項差勤事宜比照專任人員。 

三、 於實習開始前簽訂 1年的實習契約，實習期間，若實習諮商心理師表現

不符合本處室期待，或本處室的實習條件不符合實習諮商心理師之實習

需求，雙方可協商終止實習。 

四、 若符合下列情況，經本處室會議決議得終止實習契約，並得不授與實習

證明書。 

（一） 實習諮商心理師於實習期間發生無故缺席時數達 20小時者。 

（二） 缺席（含請假）總時數達 80小時者。（特殊情況另議） 

（三） 違反諮商專業倫理、工作態度不佳或有重大過失者。 

（四） 若因實習諮商心理師個人重大變故或事件造成無法繼續實習工作

者，得由本校開立已完成實習之時數證明書。 

陸、實習期間之權利 

一、 由本處室之輔導老師擔任行政及專業督導。 

二、 實習前接受基礎職前訓練課程。 

三、 實習期間提供必要之軟硬體設備。 

四、 實習期間得免費參加處室各項進修活動。 

五、 實習期間經處室核准得參與校外進修課程。 

六、 實習期滿且通過處室考核頒予實習證明書。 

柒、實習期間之義務 

一、遵守諮商倫理與處室規定，保護當事人之隱私與權利。 

二、確實接受本處室安排之個別及團體督導。 

三、繳交相關記錄：下列記錄於每週個別督導前繳交給督導批閱 

（一） 個案紀錄 

（二） 團體記錄：含方案設計 

（三） 工作日誌：含內容與時數 

捌、本辦法由本校輔導室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